
1 
 

 

 

 

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4号—— 

变更公司名称 

（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   2016 年 11 月 4 日发布，2017 年 10 月 20 日修订） 

 

为规范上市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事项的信息披露，根据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备忘录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本备忘录所指的变更公司名称，是指上市公司根据经营

及业务发展需要自主变更公司全称或证券简称。上市公司因股票

交易被实施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、其他风险警示等变更证券简称

的，不适用本备忘录。 

二、上市公司应根据实际经营业务情况审慎对公司名称进行

变更，不得随意变更。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应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

配，不得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、误导投资者。 

三、上市公司因主营业务变更拟变更公司名称的，原则上应

在主营业务变更完成后进行公司名称变更。上市公司因主营业务

变更拟变更公司名称的，原则上应当符合以下标准之一： 

1、新业务最近 12个月已实现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营业收

入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； 

2、新业务最近 12个月已实现的营业利润占上市公司营业利

润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 

在计算新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、营业利润占比时，原则上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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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选取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、营业利润

作为比较基数，如上市公司因实施完成股权收购、资产注入、重

大资产重组等原因主营业务发生变化的，为增强可比性，应当选

取上市公司依据交易完成后的资产、业务架构编制的最近一个会

计年度经审计或经审阅的备考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、营业利润

作为比较基数。 

四、上市公司拟变更证券简称的，变更后的证券简称应来源

于公司全称，中文证券简称长度原则上不得超过 4个汉字（8个

字节），英文证券简称长度原则上不得超过 20个英文字符。变更

后的证券简称不得与其他上市公司的证券简称相同或相似，不得

出现仅以行业通用名称作为证券简称等情形，不得含有可能误导

投资者的内容和文字，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变更后的

证券简称不符合以上规定的，本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予以纠正,

在上市公司未按要求纠正前，本所可以不予办理公司证券简称变

更。 

五、上市公司拟变更公司全称或证券简称的，应当提交董事

会审议，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个交易日内披露董事会决议、

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等文件。 

上市公司拟变更证券简称的，应当提前五个交易日向本所提

交书面申请，本所自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未提出异

议的，上市公司可以发出召开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事项的会

议通知，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。 

上市公司拟变更公司全称的，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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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变更前后的公司全称、证券简称； 

（二）拟变更名称的原因； 

（三）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情况、未来发展战略等

说明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相匹配； 

（四）独立董事对公司名称变更的合理性、变更后的公司名

称是否与主营业务相匹配的独立意见； 

（五）本所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七、上市公司对公司中文全称进行变更的，应当在工商变更

登记手续完成后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，中文全

称应以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所载名称为准。 

八、上市公司办理实施变更证券简称，应向本所提交上市公

司变更公司全称报备材料、变更证券简称申请表，确定新证券简

称的启用日期并及时披露变更证券简称公告。 

九、上市公司披露变更公司名称公告，还应遵守《创业板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13 号：上市公司变更公司名称、证

券简称公告格式》。 

十、上市公司因拟变更公司名称受到重大媒体质疑的，应及

时就更名事项作出补充说明并披露。本所可视情况要求上市公司

在本所互动易平台召开投资者说明会，就更名事项与投资者互动

交流，上市公司应当在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次一交易日披露投资

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。 

十一、上市公司披露变更公司名称相关公告后股票交易出现

异常的，本所可视情况要求上市公司对公司股票交易情况进行自

查。同时，本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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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视情况对公司股票交易进行核查。 

十二、上市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不符合本备忘录规定，变更后

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，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、

误导投资者情形的，本所可视情况对上市公司采取监管措施或者

给予纪律处分。 

十三、新上市公司确定证券简称时，应参照本备忘录执行。 

十四、本备忘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